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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登记日：2025 年 11 月 28 日

 限制性股票登记数量：292.80 万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则的规定，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2025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 2025 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审核。本次限

制性股票授予具体情况如下：

1、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 2025 年 10 月 20 日。

2、授予数量：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数量为 292.80 万股。

3、授予人数：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人数为 42 人。

4、授予对象：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本计划公告日

股本总额的比例

1 耿建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5.0 1.71% 0.01%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人员（41 人） 287.80 98.29 0.59%



合计（42 人） 292.80 100% 0.60%

5、授予价格：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每股 5.68 元。

6、股票来源：本激励计划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本

公司人民币 A股普通股股票。

二、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

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 60 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0 个月、

32 个月、44 个月。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解除限售前不得

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当期解除限售的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

限售。限售期满，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未满

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

3、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

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20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2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

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5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

而不能申请解除限售的该期限制性股票，公司将按本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激励对

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而取得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让，该等股份的解

除限售期与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相同。若公司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

行回购，该等股票将一并回购。

4、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条件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 2026-2028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

度考核一次。

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视为完成该限售期考核目标：

（1）以 2024 年的营业收入为基数，2026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 20%

（2）以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基数，2026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视为完成该限售期考核目标：

（1）以 2024 年的营业收入为基数，2027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 30%

（2）以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基数，2027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65%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视为完成该限售期考核目标：

（1）以 2024 年的营业收入为基数，2028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

低于 40%

（2）以 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基数，2028 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180%

注：上述考核年度的“营业收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的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

购。

（2）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根据公司制定的《2025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激励对象只有在上一年度绩效考核满足条件的前提下，才能解除限售当期限制性

股票。解除限售期内考核若为优秀或合格则可以解除限售当期份额，若为不合格

则取消当期解除限售份额，当期全部份额由公司统一回购。具体如下：

考评结果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标准系数 1.0 0

公司层面达到考核要求时，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标准系数

×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激励对象按照绩效考核结果对应的个人当年实际



解除限售额度来解除限售，未能解除限售部分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

三、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的验资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11月4日出具中汇会验【2025】

11356 号验资报告，对截止 2025 年 10 月 30 日公司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的认购资金实际到位情况进行验证。截至 2025 年 10 月 30 日止，

公司在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益乐支行开设的人民币账户

201000248927884 收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认购资金人民币壹

仟陆佰陆拾叁万壹仟零肆拾元整(¥16,631,040.00)。

四、限制性股票的登记情况

2025 年 11 月 27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将公司 292.80 万股股份性质由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更为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

2025 年 11 月 28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过

户登记确认书》，将公司 292.80 万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过户至 42 名激励对象的证券账户并完成登记确认。

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92.80 万股，登记完成日期为

2025 年 11 月 28 日。

五、授予前后对公司控股股东的影响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所涉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在二级市场上回购的本

公司 A股普通股股票，因此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不变。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六、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授予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证券类别 变更前数量 变更数量 变更后数量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80,263,613 -2,928,000 477,335,613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7,465,950 2,928,000 10,393,950

合计 487,729,563 0 487,729,563

七、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授予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所筹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6,631,040.00 元，

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八、本次授予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公司按照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

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解除限售的比

例进行分期确认。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

响如下表所示：

限制性股票

数量

（万股）

需摊销的总

费用

（万元）

2025 年

（万元）

2026 年

（万元）

2027 年

（万元）

2028 年

（万元）

2029 年

（万元）

292.80 1,935.4080 210.1457 840.5829 569.6258 249.0738 65.9798
注：1、上述成本预测和摊销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的考虑，未考虑所授予限制性股票未来未解除限售的

情况。2、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日、授予日股价和授予数量相

关，还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3、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

度审计报告为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在不考虑本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刺激作用情况

下，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有限。若考虑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

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本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远高于因其带

来的费用增加。具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

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 日


